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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好好说话”

刘婷婷与记者分享了她曾经遇到过
的案例。一对 40 岁的夫妻因吵架闹离
婚，来到了婚姻登记中心，这对夫妻结婚
已有十几年，“家暴”是近几年才发生的。
在接受辅导过程中，男方道出了自己心
结：“我的确打她打得不轻，但她中伤我、
苛责我、侮辱我的语言算不算家暴？”在男
方看来，他一直在承受女方的语言“家
暴”，实在忍无可忍，便选择以肢体暴力的
方式让女方“闭嘴”。

家庭矛盾一部分来源于沟通不畅，结
婚时间久了，夫妻之间相互的关注度降
低，工作压力、家庭琐事叠加，夫妻双方无
法就家庭问题进行有效沟通，往往各说各
的，或者一方得理不饶人苛责对方，甚至
升级到辱骂。这样的无效交流不仅无法
解决问题，反而是在给言语弱势方的负面
情绪“蓄能”，容易因情绪发泄导致家暴。

刘婷婷认为：“来婚姻登记中心申请
离婚的夫妻，离婚理由一般比较中和，比
如性格不合，不会提及家暴，在深入沟通
了解后才会得知存在家暴行为，而沟通不
畅是导致家暴的重要原因。既然选择了
婚姻，就要学会善待对方，在婚姻家庭生
活当中好好说话，既要理解爱人的情绪，
同时又掌控自己情绪宣泄方式。”

拒绝“低温烫伤”

“家暴”在法治新闻中是一个高频词汇。
在采访人民调解员和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接线
律师时，记者多次听到采访对象谈及“家暴”。

随着时代进步，未成年人的自主意识
越来越强，父母与子女之间时有冲突发
生。小王在父母离婚后一直跟着父亲生
活，现在是一名职高学生。小王通过手机
从父亲账户转出 900 元打赏主播。父亲
是快递小哥，送一单快递挣8毛钱，900元
对他来说需要一周不吃不喝才能赚到。
情急之下，父亲打了小王两个耳光，踢了

两脚。小王觉得委屈，向
亲生母亲哭诉，亲生母亲
打 110 报警，双方被带到
了派出所调解室。这起
父女冲突中，父亲是施暴
者，但是父亲在向调解员
陈述打人过程时强忍着
眼 泪 。 钱 不 多 ，事 可 不
小，这可能是小王今后跟
父亲生活还是跟母亲生
活的转折点。

这起案例中，父亲对
家庭的付出有目共睹，可
就是因为“ 不 会 好 好 说
话 ”，从 小 拉 扯 大 的 女
儿 ，现 在 视 自 己 为 仇
人。这位父亲表示：“吃
的穿的用的是谁给的，孩子不知道？还用
怎么说？”

有一个心理学词汇：“低温烫伤”，父
母对孩子的情感忽视，会造成孩子陷入无
助、孤独、迷茫的心理状态。一味要求孩
子遵从、听话，而不去关注孩子内心需要，
会让孩子生活在不被尊重、不被接纳的童
年阴影中，时间长了，会形成自卑的心理
伤痕。童年的伤痕往往需要一生去治
愈。父母养育孩子，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吃
饱穿暖，更重要的是和孩子“好好说话”，
关注并回应孩子的诉求，形成良性互动，
而不是动不动就来一套“棒下出孝子”。

诉讼离婚约两成因家暴

夫妻纠纷和家庭暴力是一回事吗？
山东文邦律师事务所主任王琎表示：“从
法律角度出发，一般夫妻纠纷中可能存在
轻微暴力甚至因失手而造成较为严重的
身体伤害，但与家庭暴力有着本质区别。
家庭暴力的核心是权力和控制。加害人
存在通过暴力伤害达到一定目的的主观
故意，大多数家庭暴力行为呈现周期性，
并且不同程度地造成受害人的身体或心
理伤害后果，导致受害一方因为恐惧而屈

服于加害方的意愿，而夫妻纠纷不具有上
述特征。”

家暴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王琎
表示：“家庭暴力的施暴者，不仅要承担
民事责任，情节严重者更要承担行政责
任及刑事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有
家庭暴力情形是法院裁判准予离婚的
法定事由之一，人民法院可根据个案具
体情况，酌定施暴方少分夫妻共同财产
的比例、对遭遇家暴方予以赔偿，而且
施暴方一般会丧失子女抚养权。根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对实施家庭暴
力尚未构成犯罪的，可处以 15 日以下
拘留、200 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严重
的家庭暴力会构成《刑法》中暴力干涉
婚姻自由罪、虐待罪、故意伤害罪、故意
杀人罪、侮辱罪等。”

因家暴提起诉讼的离婚在诉讼离婚
案中占据多大比例？王琎表示：“从离婚
诉讼实务来看，目前因家暴提起诉讼的
离婚占到所有诉讼离婚案的两成左右。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家暴概念多元化，目
前也有不少男士就遭遇的家暴进行法律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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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
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对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其主
要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

每年11月25日，被联合国确立为“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也被
称作“国际反家庭暴力日”。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
庭暴力法》正式施行，家庭暴力被作为婚姻家庭禁止性规定，明确写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我国以立法的形式表明了国家的坚定立
场，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

“国际反家庭暴力日”来临之际，记者邀请到婚姻辅导师刘婷婷和
律师王琎，共同分享对家暴的认识。

如果遭受了家庭暴力，可以通过以下途
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拨打110报警求助。报警求助的，
要保留报警回执，必要时可申请民警出具家
庭暴力告诫书。此外，也可向加害人或者受
害人所在单位、当地的村（居）民委员会、妇
联组织等求助。

（2）及时就医、鉴定伤情。妥善保留诊
疗记录、病例资料等，到伤情鉴定机构进行
鉴定，保留鉴定意见书等资料。

（3）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当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等原因
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其近亲属、公
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

会、救助管理机构可以代为申请。
（4）申请临时庇护、法律援助等服务。

遭受家暴后，没有生活来源又无家可归的，
可向当地的妇联组织申请入住反家暴庇护
站，获得临时生活帮助。准备起诉离婚的，
可向当地司法行政机关依法申请法律援助。

在遭受家庭暴力时，敢于发声是第一
步。如果是未成年人，凭借个人的力量无力
抗争，可以求助于学校、医疗机构等单位，他
们在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及限制行为能力
的人遭受了家庭暴力时，有责任、有义务向
公安机关报案。对于不报告的将会承担法
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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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链接 反“家暴”维权途径

崂山区婚姻登记中心工作人员在对离婚崂山区婚姻登记中心工作人员在对离婚
申请对象做婚姻辅导申请对象做婚姻辅导。。

婚姻家庭辅导室。


